
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實習學生辦理教學觀摩紀錄回傳 
 

實習學生姓名  學號  

實習輔導教師  實習指導教師  

 

 

 

 

 

教育實習階段類別 

(請勾選) 

□中等學校藝術領域音樂專長 

□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藝術領域美術科 

□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－表演藝術專長 

□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－音樂應用專長 

□高級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－視覺應用專長 

□國民中學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

□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－平面、媒體設計專長 

□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－立體造形專長 

□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－表演藝術專長 

□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－視覺藝術專長 

□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－音像藝術專長                   (108課綱適用)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□高級中等學校音樂科  

□高級中等學校美術科 

高級中等學校職業類科藝術群: 

□音樂科 □戲劇科 □舞蹈科 □美術科 

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: 

□音樂藝術專長□視覺藝術專長□表演藝術專長-戲劇主修專長□表演藝

術專長-舞蹈主修專長 

□國民小學 

 

 

教育實習機構 

 縣(市)  鄉(鎮、市、區) 

國民小學

國民中學 

高級中學(高職) 

第一次 

教學訪視日期 

年 月 

(星期 ) 

日 實習指導教師 

交通方式 

 

 

教學觀摩日期 
年 月 

(星期 ) 

日 實習指導教師 

交通方式 

 

注意事項: 

1.請及早與教育實習機構、實習輔導教師及實習指導教師訂定並確認教學
觀摩時間，並填寫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實習學生辦理教學觀摩記錄回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表，寄電子檔給中心助教 Ling109120@ntua.edu.tw 統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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